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13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9)良字第 048號 

主旨:有關協助宣導我國自本(109)年 2 月 7 日起，針對 14 日內曾經入境或

居住於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澳門之外籍人士，暫緩入境事，請各會員旅

行社配合辦理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 2月 12日 1090902962號函轉外交部 109年 2月 7

日外授領二字第 1096800143號函辦理。 

2. 由於我國政府已於本年 2月 5日將中國大陸全境(含香港、澳門)列為重疫區

「二級以上流行地區」，外籍人士倘在 14日內曾經入境或居住於中國大陸、

香港或澳門(不含轉機)，暫緩入境我國。即使有特殊原因，駐外館處亦不受

理簽證申請。 

3.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(https://www.boca.gov.tw/mp-1.html)「最新

消息」項下已上掛旨揭入境限制措施(中、英文版)，以提醒外籍人士注意。 

4. 請至該機關網頁右上方便民服務下「公文附件下載區」下載。 

網址 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 

識別碼:479426B4BE   發文日期:1090212   發文字號:109090296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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